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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住宅服務業相關問題

繳存營業保證金流程
一、申請許可：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二、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公司組織者，應向經濟部（所在地在直轄市者，

則向直轄市政府）申辦公司登記；商號組織者，應向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

申辦商業登記。

三、繳存營業保證金：租賃住宅業於辦妥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後，應依中 央
主管機關規定繳存營業保證金。租賃住宅業應繳存之營業保證金， 超過一定

金額者，得就超過部分以金融機構提供保證函擔保之。

四、加入同業公會：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同業公會後方得營業，並應於 6 個 月
內開始營業；逾期未開始營業者，廢止其許可。但有正當理由者， 得申請展

延1 次，其期限以 3 個月為限。  
五、設立備查：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設立備查。

租賃住宅服務業主管機關

為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地政局；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 府地

政處。 業者如有任何管理人員異動、負責人變更、地址變更、公司更名，註

銷 租賃住宅業營業項目或結束營業等變更事項，均需向所在地之租賃住宅業

主管機關辦理變更備查。

營業保證金設置的目的及作用為何？

包租代管管理服務過程中，如因可歸責於租賃住宅業之事由而不履行應盡 之義

務，或因管理人員之故意或過失，侵害交易當事人之合法權益，為避免消費者

經常求助無門，並保障當事人權益，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 例中爰設有

租賃住宅業應繳存營業保證金之機制。

申請繳存營業保證金問題

Q1：如何申請繳存營業保證金？  
A：租賃住宅業如符合繳存保證金資格時請檢附下列文件並以郵寄申請，在收 
到本會寄發之通知繳存公文後再行繳款！〈本會於收到申請資料審查通過 之
後約二至三個工作日，以mail發『繳款通知函』〉 申請繳存請檢附之文件如

下：一、營業保證金申請書一份

二、營業處所清冊一份

三、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登記表或商號商業抄本影本一份

四、所在地之租賃住宅業主管機關所核發之許可函公文影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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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繳存營業保證金申請書可否以傳真方式辦理、現場可否以現金繳存？ 
 A：為保留原始留有用印之紙本建檔以利將來對照查詢，同時為爭取時效，避 
免業者舟車往返之勞累，一律採郵寄方式辦理。 本會不受理現金，一律以銀行

匯款繳存。

Q3：業者完成保證金繳存後續程序？  
A：業者繳完保證傳真或 mail( t rhsa2018@gmai l .com )匯款單至本會後，本會

財務部在隔一工作日與銀行對帳， 確定金額與匯款人無誤後約二至三個工作日

開立繳存證明並以掛號寄發予 業者，此時業者憑此證明加入所屬縣市同業公會

後，請務必向所在地之租賃住宅業主管機關辦理設立備查，如此程序才算完

成。

Q4：租賃住宅業自登記設立、繳存保證金至開始營業有否時效規定？ 
A：租賃住宅業經所在地之主管機關之許可，辦妥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依規 
定繳存保證金並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同業公會後方得營業，並應於六個月內開始

營業，逾期未開始營業者，租賃住宅業主管機關會廢止其許可。並依違反租賃

住宅業規定處以罰鍰。

Q5：租賃住宅業增設營業處有何規定？ 
A：一、營業保證金申請書一份   

二、營業處所清冊一份(其新增之分處所需於備註欄位註明新增)   
三、所在地之租賃住宅業主管機關所核發之總公司設立備查公文

影本一份

四、若其新增之營業處所有獨立統一編號，需附上分公司設立登記表或 國
稅局稅籍資料公文影本一份

Q6：申請繳存保證金還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嗎？ 
A：不同租賃住宅業者開業每一營業處所應分別至少設置 1 名專任管理人員。 
申請書表單煩請業者將所有表格內寫詳實正確，本會不予以代填或修正；若

有塗改，請於塗改處蓋大小章。

申請首次繳存之業者，於營業處所清冊欄位請以公司完整抬頭名稱填寫；申請

新增繳存之業者，就以原表單內容往下接續填寫之新增資料。若為加盟之業者

請在申請書的加盟品牌欄位填寫加盟品牌名稱及該店名稱。

退還營業保證金流程
業者依所在地之主管機關核准註銷備查公文之發文日起滿一年後，可向本 會申

請退還營業保證金。若未滿一年而提早申請本會將依法退件。退還申請書請至

網站首頁業務申辦及表單下載處下載。 申請退還請檢附之文件如下：

一、退還保證金申請書一份

二、退還保證金理由書一份

三、經濟部商業司(或縣市政府)-公司解散登記或營業變更登記影本一份



四、所在地之租賃住宅業主管機關核准註銷備查函影本一份

五、繳存證明正本

六、若繳存證明正本遺失，需檢附繳存證明遺失切結書一份及負責人雙證件正

反面影本(需蓋公司大小章及註明“與正本相符”) 
＊ 附件影本每頁皆需蓋公司大小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申請退還營業保證金問題

Q1：營業保證金在什麼情形下可以請求退還？  
A：
一、公司組織解散者  
二、公司變更登記後不再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

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許可。 
四、經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

Q2：退還保證金可否以現金方式或開立負責人抬頭退還？ A：退保證金一律以

開立公司名義抬頭之禁止背書或取消禁止背書支票之兩種方式退還。(本會將

以電話方式通知領票或寄出支票時間)。 禁止背書支票本會將以限時掛號寄

出。

Q3：申請退還保證金還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嗎？ 
A：退還之營業保證金一律以開立公司名稱抬頭支票退還，退還方式請務必於

申請書上勾選。取消禁止背書後，需由負責人攜帶身分證正本及公司大小章至

本會親自領取或授權第三人至本會領取，第三人需攜帶負責人及被授權人之身

分證正本、公司大小章及被授權人私章及授權書(本會有制定格式，請至本會

官網 業務申辦及表單下載處下載 www.rentalh.org.tw)至本會領取退款支票。 
退款時間為隔月下旬以電話方式通知領票或寄出支票時間。。務必於申請書及

其他各類書表書寫申請日期。

公司登記變更及其他相關營業保證金問題

Q1：租賃住宅業已完成營業保證金繳存程序後，租賃住宅經紀業如有負責人 
變更、地址變更、公司更名，向所在地之主管機關辦理變更備查後，是否需向

本會辦理變更？

 A：租賃住宅業如有負責人變更、地址變更、公司更名，需至所在地之租賃住

宅業主管機關及經濟部商業司辨理變更完成後再向本會辦理變更。

Q2：業者已完成營業保證金繳存程序後，管理人員異動是否要通知本會？

 A：已完成營業保證金繳存後，有任何管理人員之異動，請直接向租賃住宅業

所在地之不動產經紀業主管機關申請異動即可，無需通知本會。

https://rentalh.org.tw/mainarts.php?pm1=22&a1=36


Q3：業者統一編號變更，營業保證金 15 萬元可否移轉？ A：統一編號變更乃

屬商業主體之變更，依法營業保證金不得移轉，原公司需辦理註銷或解散待滿

一年、檢附相關文件向本會提出退保證金之申請。 變更後之新公司仍需依申

請程序向本會繳存保證金。

Q4:申請書寄件地址？ A: 100 台北市中正區青島東路 3-2 號 5 樓 
請註記：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業營業保證基金 收

Q5：繳存證明遺失如何補發？ A：繳存證明遺失，須於報紙全國版刊登遺失啟

事，並檢附整張報紙正本及遺失補發繳存證明切結書郵寄至本會申請補發。

交易糾紛相關問題

Q1：有發現違法業者檢舉事宜 A：對於包租代管業者的行為認為有所不法，可

檢附相關事證並書面說明原因事實，向租賃住宅業者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租

賃住宅公會或向所在地之租賃住宅業主管機關檢附相關事證提出檢舉。

Q2：與業者有糾紛調處或訴訟 A：認為租賃住宅業者有違反法令，可檢附相關

事證並書面說明原因事實向租賃住宅業者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租賃住宅公會

提出檢舉或所在地之租賃住宅業主管機關檢附相關事證提出檢舉。若您認為您

的權利受有損害，或受到侵害，可向您所在地之縣市政府消保處申訴調解，或

向當地租賃住宅公會申請調解，或以書面說明原因事實並檢附相關事證寄送至

本會，本會將會安排雙方至本會進行調解。若已有調解但不成立，則建議向法

院提起訴訟。亦或逕向法院提起訴訟。




